
法規名稱：(廢)經濟部中央標準局辦事細則

廢止日期：民國 93 年 02 月 25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細則依經濟部中央標準局 (以下簡稱本局) 組織條例第十八條訂定之。
 

第 2 條
 

本局辦理事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細則辦理。
 

   第 二 章 職掌
 

第 3 條
 

本局設秘書室、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專利處、商標處、人事室、會

計室。各組處室掌理事項，依照本局組織條例及實際業務情況訂定之。
 

第 4 條
 

秘書室除掌理審核文稿及機要事項外，另分三科辦事，其職掌如左：

一、第一科掌本局施政計畫、業務報告、局務會議、研究發展及管制考核

    、公共關係、便民服務、大事彙記、一般外文函件處理、綜合業務及

    不屬於其他各組處室事項。

二、第二科掌總收文、分文、繕校、印信、總發文、檔案及其他有關文書

    管理事項。

三、第三科掌物品購置及修繕、財產管理、車輛及油料管理、辦公處所管

    理、宿舍管理、工友管理、會場管理、防護管理、出納及其他有關事

    務管理事項。
 

第 5 條
 

第一組分四科辦事，其職掌如左：

一、第一科掌國家標準法規之研擬、國家標準之公布、標準化實施指導、

    正字標記之審核及管理、國家標準及標準公報之編校、刊行及其他有

    關國家標準推行事項。

二、第二科掌機械工程、電機工程、電子工程、機動車及航空器工程、鐵

    道工程、造船工程、工業安全等類別國家標準之研究、擬訂、修改、

    解釋及有關事項。

三、第三科掌土木工程及建築、鐵金屬冶煉、非鐵金屬冶煉、核子工程、

    化學工業、紡織工業、礦業、陶業等類別國家標準之研究、擬訂、修

    改、解釋及有關事項。

四、第四科掌農業、食品、木業、紙業、日常用品、衛生及醫療器材、品

    質管制、包裝、普通及雜業等類別國家標準之研究、擬訂、修改、解

    釋及有關事項。
 

第 6 條
 

第二組分兩科辦事，其職掌如左：

一、第一科掌度量衡法規之研擬、劃一度量衡之推行、各省市度量衡檢定

    所之督導、度量衡器營業之許可及管理、度量衡檢定人員養成訓練及



    其他有關度量衡行政事項。

二、第二科掌度量衡標準器之設定、維持、研究、實驗、精密儀器之檢定

    、校正及其他有關度量衡計測事項。
 

第 7 條
 

第三組分三科辦事，其職掌如左：

一、第一科掌標準、度量衡、科技資料與本局一般業務圖書資料之蒐集、

    編譯、刊行、供應有關國際組織之聯繫及其他有關事項。

二、第二科掌專利資料之蒐集、編譯、刊行、供應有關國際組織之聯繫及

    其他有關事項。

三、第三科掌商標資料之蒐集、編譯、刊行、供應有關國際組織之聯繫及

    其他有關事項。

本組應闢設閱覽室，提供有關資料借閱、查詢、影印等服務。
 

第 8 條
 

專利處分三科辦事，其職掌如左：

一、第一科掌專利制度之規劃及改進、專利法規之研修、專利規費、及專

    利權證書之處理、專利代理人管理事項、專利權之讓與及租與及繼承

    延展事項、專利公報之編校發行、專利特許實施及估價、專利檔案及

    資料管理事項、專利案件之發審、公文稽催、管理、閱卷、抄錄及服

    務、案件分類、程序審理、有關訴願及行政訴訟答辯、其他有關一般

    行政事項。

二、第二科掌機械、電機、土木類專利申請新案及再審查、異議、舉發、

    鑑定等案件之資料查對、審定書製作、有關訴願及行政訴訟答辯及有

    關事項。

三、第三科掌化工、日用品及新式樣類、專利申請新案及再審查、異議、

    舉發、鑑定案件之資料查對、審定書製作、有關訴願及行政訴訟答辯

    及有關事項。
 

第 9 條
 

商標處分三科辦事，其職掌如左：

一、第一科掌商標註冊證之核發及補發，商標移轉、延展、授權、變更案

    件之核辦，商標規費之核辦，商標公報之編校刊行，抄錄及閱卷申請

    之處理，商標資料之登記，商標檔案之管理及其他有關一般行政事項

    。

二、第二科掌商標新申請註冊案件之程序及實體審查及其有關訴願、行政

    訴訟案答辯之研辦等事項。

三、第三科掌商標異議、評定、撤銷案件之審查及其有關訴願、行政訴訟

    案答辯之研辦，商標法令之研議、仿冒商標案件之處理及商標專用權

    之保護等事項。
 

第 10 條
 

人事室掌本局與附屬機構之人事管理及人事查核事項。
 

第 11 條
 

會計室掌本局與附屬機構之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 12 條
 

各組處室所屬科級單位之職掌，得因事務繁簡並經局長核定後隨時酌予調



整之。
 

第 13 條
 

本局依組織條例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及第十六條規定設置之各種委員

會或附屬機構、其組織及職掌另依法律之規定。
 

   第 三 章 權掌
 

第 14 條
 

局長綜理局務。
 

第 15 條
 

副局長二人，襄理局務，其職責之分工，由局長指定。
 

第 16 條
 

主任秘書承長官之命，處理事務，其職責如左：

一、主管秘書室全盤業務。

二、綜核本局文稿及核判一般行政案件。

三、本室主管業務之分配與擬辦之審核。

四、本室主管業務之籌畫及執行之領導與監督。

五、本室所屬人員派免、考核、獎懲之擬議及核轉。

六、關於職責上應隨時提請局長、副局長注意之事項。

七、其他上級交辦事項。
 

第 17 條
 

組長、處長、主任、人事室副主任 (人事查核主管) 承長官之命，處理本

組處室事務，其職責如左：

一、本組處室主管業務之分配與擬辦之審核。

二、本組處室主管業務之籌畫及執行之領導與監督。

三、有關例行或授權文稿之代判。

四、本組處室各科工作及權責問題之協調及解決。

五、本組處室所屬人員派免、考核、獎懲之擬議及核轉。

六、關於職責上應隨時提請局長、副局長注意之事項。

七、其他上級交辦事項。
 

第 18 條
 

副組 (處) 長襄助組 (處) 長處理組 (處) 務，並於組 (處) 長不在組 (

處) 時，代理其職務。
 

第 19 條
 

科長承長官之命，處理本科事務，其職責如左：

一、本科主管業務之分配與擬辦之審核。

二、本科主管業務之籌畫及執行之領導與監督。

三、重要文稿之研擬。

四、授權案件之代判。

五、本科所屬人員考核、獎懲之擬議。

六、其他上級交辦事項。
 

第 20 條
 

專門委員、技正、秘書、專員、商標審查員、編譯、技士、檢定員、科員



、技佐、辦事員、書記各承長官之命處理所任職位之事務。
 

   第 四 章 人事管理
 

第 21 條
 

本局任 (遴) 用職員，依法派代後，人事室應即通知被派代人報到，被派

代人到職後，應即填妥就職報告單，由人事室通知會計及事務單位，並檢

附有關書表，通知被派代人繳交資歷證件，依法辦理送審手續。
 

第 22 條
 

新進人員到職後，由局發給在職證明書，並應於二十天內自行向戶籍機關

辦妥國民身份證職業欄變更登記，送人事室檢查。
 

第 23 條
 

本局員工應依規定時間上、下班，並須親自簽到 (退) ，不得遲到、早退

，平時承辦之工作應具體記載，作為長官考核之參考。
 

第 24 條
 

本局職員請假須填請假單，公差人員須填公出單或出差請示單，奉批後送

人事室登記。差假人員應依規定指定代理人，公差人員回局時並應向直屬

主管說明公差辦事之經過。
 

第 25 條
 

各種例假，循例休息，但須派員輪值，本局值日規則由本局另定之。
 

第 26 條
 

本局職員服務，應恪守公務員服務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 27 條
 

本局員工，向上級有所報告時，除經指定或因緊急重大情事需直接陳述者

外，應逐級呈報。
 

第 28 條
 

年終考績 (成) 由人事室查填各員考績 (成) 表，送組處室主管依據平時

考核績效評分後，彙送考績委員會處理，俟依法核定後，並由人事室分別

通知被考績 (成) 人員。
 

第 29 條
 

本局員工調任或離職時，應依規定辦理移交，離職人員並應辦妥離職手續

。
 

   第 五 章 文書管理
 

第 30 條
 

本局收發文採用同號辦法，每年歲首開始，由第一號起順序編至年終為止

，不得重號或保留空號。
 

第 31 條
 

收文之摘由、登記由收發人員使用活頁聯單複寫，依各組處室職掌由秘書

室分人員分送有關組處室辦理，急要件應提送或提呈，分文人員對文件分

辦單位之認定有疑難者，應送請主任秘書裁決。



第 32 條
 

機密文件應即時陳送主任秘書拆閱及分辦，其註明局長、副局長親啟之文

件，亦應分別陳送，不得拆封。
 

第 33 條
 

承辦人員對於文書之擬辦，應查明全案經過，依據法令，作切實具體之簽

註。文稿辦妥，應經單位主管審核及有關單位會章後，再行陳判。
 

第 34 條
 

本局文書處理應依分層負責明細表之規定由各層級負責人員核判，不得逾

越或廢弛其職掌。
 

第 35 條
 

文稿核定後，發回各該主辦單位，送繕校人員打字、校對及監印人員用印

後，由發文人員發出。
 

第 36 條
 

文件發出後，應由發文人員將原稿及來文送管卷人員編號登記，分類歸檔

，但機密文件應置密封套後歸檔。
 

第 37 條
 

歸檔案卷，各單位人員如須調卷參考，應填調卷單經科室主管核准，向管

卷人員調閱，機密文件，非經主任秘書以上人員之許可，不得調閱。
 

第 38 條
 

本局員工對於局內 (機密) 文件應遵守局頒保密實施細則之規定，不得洩

密。
 

第 39 條
 

本局文書管理除本章之規定外，應依「公文程式條例」及「事務管理規則

」內有關文書處理及檔案管理之規定辦理。
 

   第 六 章 財務管理
 

第 40 條
 

本局年度歲入歲出預算之編制，除依預算法、決算法及預決算編製辦法之

規定外，並依左列程序辦理：

一、年度歲入預算，由各業務單位，依據年度施政要項，參照上年度歲入

    實收狀況，預估本年度可靠之收入，提供資料送交會計室編製單位概

    算。

二、年度歲出預算，由各業務單位，依據年度施政要項，及奉准員工名額

    ，提供各項經費需求資料，送交會計室覈實編製單位概算。

三、本局所編年度歲入、歲出預算，完成法案後，由會計室按各項業務實

    際需要情形，分別編製分配預算，報請核定據以執行。

四、本局因業務增加，或臨時迫切需要，超出原預算或原預算無法勻支時

    ，由業務單位提供資料，簽奉核定後，送交會計室依法辦理追加預算

    ，或申請動支預備金。

五、本局歲入、歲出預算，由會計室嚴密控制執行，於年度終了，依據執

    行結果，編製單位決算。
 



第 41 條
 

本局會計事項之處理，除依照會計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外，依照左列各款

辦理。

一、所有收入應由會計室依據秘書室第三科所填收款憑證，予以審核會章

    。

二、人事費支出，應經由人事室及會計室審核支出憑證，就分配預算範圍

    內支付。

三、事務、業務、維護、材料、設備等費用支出，應由會計室就各申請案

    ，查明預算餘額，會同有關主管部門，簽請核准後，由承辦單位依規

    定執行之。

四、旅運費支出，除臨時公差之短程車費，及員工上下班交通費，不須事

    先奉准得核實支付外，因公出差所需之旅費，會計室應依據奉准之出

    差請示單，預定出差地點，及日程核實支付。

五、會計室依據各項收支原始憑證，分別編製收支傳票送秘書室第三科執

    行。

六、各項收付實現後，由會計室分別歲入，歲出登記各類帳冊。

七、會計室根據各類帳冊記錄，按時編製各項會計報告分別報送。

八、所有收支憑證，由會計室按月於規定期限以內，隨同會計報告送審計

    部審核。

九、本局各項經費收支情形，應由會計室依法按月公告。
 

第 42 條
 

本局各項收支管理，除依公庫法之規定外，並依左列程序辦理：

一、收入款項由秘書室第三科出納人員，當場點收填具統一收據，經會計

    室會章後，一聯交繳款人員收執、一聯彙存、一聯由會計室審核後隨

    同會計報告送審計部審核。

二、秘書室第三科經收款項，除零星款項外，應依規定隨時解繳國庫。

三、支付款項由秘書室第三科依據會計室所開支出傳票及付款憑單，辦理

    集中支付手續，由受款人直接具領。

四、收支執行由秘書室第三科在收支傳票上註明編號，收付日期、支票號

    碼，登入現金出納簿，並將國庫或銀行存款戶逐日核算，編製現金結

    存日報表，連同傳票及應附單據送會計室登帳。

五、現金結存日報表，分別歲入、歲出由秘書室第三科編製一式三份，一

    份送會計室一份存查，一份陳局長核閱。

六、每月國庫及銀行存款，應由秘書室第三科依據國庫及銀行結帳單與所

    記帳冊核對，如有未達帳項，並應編製銀行存款差額解釋表陳局長核

    閱。

七、所有國庫銀行及劃撥儲金帳戶存款支票之簽發除以秘書室第三科科長

    、會計室主任、局長之印鑑為準外，出納人員亦應蓋章，以明責任。
 

第 43 條
 

出納人員之保證，應以覓具正當廠商保證為原則，如確有困難，無法覓具

舖保時，得經機關首長之核准，改具適當人保，惟擔保之廠商及人員均應

先得本局之同意。
 

   第 七 章 事務管理
 

第 44 條
 

本局各單位領用物品，領用人應填具領物卡，經由各該直屬主管核章後，



送由秘書室第三科核發。
 

第 45 條
 

各單位辦公需要所未預備或須修繕之物品，應填具申請單，送會秘書室第

三科及會計室，並經權責人員核准後由秘書室第三科辦理。

營繕工程及購置物品如在審計機關規定之一定金額以上者由秘書室第三科

會同會計室招標或比 (議) 價辦理。
 

第 46 條
 

本局財產應由秘書室第三科設置財產管理卡並將財產名稱、種類、規格、

數量價格列冊登記，並指定專人保管。
 

第 47 條
 

各單位 (人) 所借 (領) 用之財物 (非消耗品) 在其使用期間應經常注意

維護以確保財物之壽命。
 

第 48 條
 

各使用單位所借 (領) 財產，因已損壞無法修復繼續使用或已達報廢年限

者，應填具「財產減損單」，洽由秘書室第三科依規定程序辦理報廢。
 

第 49 條
 

財物經管或使用人遺失或損壞其所保管財物時，除因災害或因不可抗力，

經查屬實者外，以責令賠償相同財物為原則，其無相同財物可賠償時，應

以毀損財物之購入價格，按各財物規定壽限，及其已使用時間折舊計算，

其折舊低於百分之三十時，均以百分之三十計算之。
 

第 50 條
 

財物經管人交接或一般員工離職時，應將經 (保) 管財物 (含書面記載與

庫儲現品) 列冊交代，或照所借財物單交還財物經管單位索回原借條以明

責任，如有短少或手續不全者，除不發給離職證明外，並追保責賠，其情

節重大者依法處理。
 

第 51 條
 

本局辦公房舍及單身宿舍，由秘書室第三科隨時察勘，如有修繕工程，應

即依規定辦理。
 

第 52 條
 

本局司機、技工、工友之遴用分配、管理、考核、獎懲、保險，均由秘書

室第三科依法令規定辦理。
 

第 53 條
 

本局車輛之調派、修繕以及油料、消耗、稽核等，由秘書室第三科辦理之

。
 

   第 八 章 會議
 

第 54 條
 

本局局務會議，以局長、副局長、主任秘書、組處室正副主管及其他經局

長指定之人員組成之。
 

第 55 條
 



各組處室得視業務需要舉行業務會報，其議事程序由本局另定之。
 

   第 九 章 附則
 

第 56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